




    第八案 

    案由：受理獨立董事候選人之提名期間、應選名額及受理處所。 

    說明：(1)依公司法第192條之1規定，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 

             公告受理獨立董事候選人提名之期間、獨立董事應選名額、其受理處所及其他 

             必要事項，受理期間不得少於十日。 

          (2)股東常會日期：中華民國108年6月28日。 

          (3)應選名額：獨立董事三名。 

          (4)受理期間：中華民國108年4月15日至4月25日止。 
             截止時間: 中華民國108年4月25日下午五時前。 
          (5)提名受理處所：新興航運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北市大安區復興南路一段368號 
                          14樓)。 
          (6)本案於董事會通過後，依公司法及證券主管機關規定辦理相關之公告。 
          謹提請討論。 
    決議：經徵詢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第九案 
    案由：擬提請通過董事會提名之獨立董事候選人名單。 
    說明：(1)本公司將於本(108)年6月28日股東常會選舉獨立董事三席，任期三年，自中華 
            民國108年6月28日起至中華民國111年6月27日止。董事會擬提名候選人 

李燕松先生、鄭輔國先生及范光男先生，相關資料請詳附件五。 
          (2)所提獨立董事候選人之資格符合無公司法第30條之消極資格，符合公開發行公 

司獨立董事設置及應遵行事項辦法之專業性資格、獨立性之認定及兼職限制。 
          (3)本案於董事會通過獨立董事候選人名單後，授權行政處於本公司公告之獨立董事 

提名期間，向本公司公告之提名處所辦理獨立董事候選人之提名。 
謹提請討論。  

   決議：經徵詢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第十案 

案由：擬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提請討論公決。 
 說明：因本公司董事(含法人董事之代表人)及獨立董事或有兼任本公司持股未達100%之子

公司董事；或子公司再轉投資公司之董事；或有投資或經營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

相同或類似之公司擔任董事；或為增進聘請專業人士進入本公司董事會，爰依公司

法第209條規定，擬提請股東會許可解除其競業禁止之限制，連任時亦同。謹提請

討論。 
    決議：經徵詢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第十一案 

    案由：本公司向兆豐國際商業銀行營運週轉金貸款合約到期續約，提請審議。 
    說明：本公司短期營運週轉金前由兆豐國際商業銀行同意短期綜合授信額度新 

台幣壹億柒仟肆佰萬元，由本公司提供不動產擔保及出具保證本票，並由董事長負

連帶保證責任，合約即將於2019年5月15日到期，擬申請續約，並授權董事長全

權處理有關事宜。謹提請審議。 
    決議：經徵詢全體出席董事同意通過。 






